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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20,000 议的具体

约定为准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,000 

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,000 

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,000 

6 汇丰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5,000 

合计 - - 100,000 - 

在上述授信总额内，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可根据经营情况增加授信银行范

围或调整各银行的具体授信额度，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营运资金的实际需求而

定（最终以各家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）；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

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与授信有关的合同、协议、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。 

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29 日 


	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	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
	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
	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

